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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香洲区浙商幼儿园：
本人：             身份证：              。本人承诺，从出生至今心理健康，精神正常，从未出现精神病及相关症状，无精神病就诊史，无肝炎等任何遗传性、传染性疾病。身体健康，完全可以胜任本职工作。
如有隐瞒，贵园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向本人承担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责任。如在工作期间出现任何疾病导致的后果，相关责任由本人承担。因本人的原因导致他人患病或身体损害，相关责任全部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日期：     年   月   日
